台州市高层次人才扶持奖励细则

台市委办〔2011〕50号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扶持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的若干意见》（台市委发〔2011〕48号）中的扶持奖励政策，特制定本细则：

　　一、扶持奖励对象

　　经认定的高层次创业人才、创新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中高层次创业人才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跟进的风险投资须达到创业投资额的30%以上，高层次创新人才和紧缺人才须与所在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服务期协议，并确保每年在台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二、扶持奖励政策

　　（一）高层次创业人才

　　第一类：A类

　　对其领（创）办企业，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000万元以下的，给予4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项目实际投入资金总额20%、不超过10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提供300～500平方米的创业场所，3年免租金；或给予同等面积的租金补助。自人才认定之日起，3年内给予每月3000元的生活津贴。对具有台州市外引进性质并已在台工作3年以上的，在创业所在地购买首套商品房，给予购房价50%、不超过200万元的购房补助；或可优先购买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专项用房。在创业所在地没有购房的，3年内给予每月3000元的租房补贴；或可优先申请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租赁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

　　第二类：B类

　　对其领（创）办企业，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000万元以下的，给予2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项目实际投入资金总额10%、不超过6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提供200～300平方米的创业场所，3年免租金；或给予同等面积的租金补助。自人才认定之日起，3年内给予每月2000元的生活津贴。对具有台州市外引进性质并已在台工作3年以上的，在创业所在地购买首套商品房，给予购房价25%、不超过50万元的购房补助；或可优先购买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专项用房。在创业所在地没有购房的，3年内给予每月2000元的租房补贴；或可优先申请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租赁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

　　第三类：C类

　　对其领（创）办企业，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000万元以下的，给予1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项目实际投入资金总额5%、不超过3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提供50～200平方米的创业场所，3年免租金；或给予同等面积的租金补助。自人才认定之日起，3年内给予每月1000元的生活津贴。对具有台州市外引进性质并已在台工作3年以上的，在创业所在地购买首套商品房，给予购房价10%、不超过20万元的购房补助，若少于10万元的，按10万元给予补助；或可优先购买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专项用房。在创业所在地没有购房的，3年内给予每月1000元的租房补贴；或可优先申请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租赁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

　　上述高层次人才领（创）办的企业，向定点银行贷款的，在项目实施的连续3年内，按当年实际还贷额度和银行同期利息进行贴息；自生产销售起5年内，给予企业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50％的奖励；5年内新增加引进A类、B类高层次人才，给予每名10万元、5万元的奖励。创业启动资金分三次拨付，创业项目落户（企业注册）并运行正常一个月内，一次性拨付40%；以后根据创业项目年度考核评估，再分年度拨付30%、30%。

　　（二）高层次创新人才

　　第一类：A类

　　自人才认定之日起，3年内给予每月3000元的生活津贴。对具有台州市外引进性质并已在台工作3年以上的，在用人单位所在地购买首套商品房，给予购房价50%、不超过200万元的购房补助；或可优先购买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专项用房。在当地没有购房，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工作协议临时租房的，3年内给予每月3000元的租房补贴；或可优先申请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租赁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

　　第二类：B类

　　自人才认定之日起，3年内给予每月2000元的生活津贴。对具有台州市外引进性质并已在台工作3年以上的，在用人单位所在地购买首套商品房，给予购房价25%、不超过50万元的购房补助；或可优先购买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专项用房。在当地没有购房，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工作协议临时租房的，3年内给予每月2000元的租房补贴；或可优先申请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租赁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

　　第三类：C类

　　自人才认定之日起，3年内给予每月1000元的生活津贴。对具有台州市外引进性质并已在台工作3年以上的，在用人单位所在地购买首套商品房，给予购房价10%、不超过20万元的购房补助，若少于10万元的，按10万元给予补助；或可优先购买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专项用房。在当地没有购房，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工作协议临时租房的，3年内给予每月1000元的租房补贴；或可优先申请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租赁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

　　上述高层次人才携带A类、B类、C类项目的，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分二次拨付，项目全面启动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拨付50%；一年后经考核评估合格，再拨付剩余部分。

　　（三）高层次紧缺人才

　　自人才认定之日起，3年内给予每月1000元的生活津贴。对具有台州市外引进性质并已在台工作3年以上的，在用人单位所在地购买首套商品房，给予购房价10%、不超过20万元的购房补助，若少于10万元的，按10万元给予补助；或可优先购买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专项用房。在当地没有购房，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工作协议临时租房的，3年内给予每月1000元的租房补贴；或可优先申请当地政府提供的人才租赁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

　　三、有关附则

　　1、上述高层次人才年薪10万元以上的，按其上一年度在台州所缴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以工作津贴的方式由工作地政府财政给予等量补助，为期5年。

　　2、以团队核心成员身份被评审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不享受创业启动资金、创业场所和科研经费资助。

　　3、购房补助费和租房补贴由人才工作地政府和用人单位各承担50％，用人单位属民营企业的，企业承担部分由人才与企业自行协商确定；购房补助费和租房补贴不能同时享受，购买商品房时应冲减已享受的租房补贴；夫妻双方同时引进，且都属于高层次人才的，按一方全额、另一方半额的补贴标准实施。

　　4、上述扶持奖励政策需高层次人才与项目落户所在地或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后方可兑现。

　　5、高层次人才在分别享受上述扶持奖励政策的同时，还可享受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

　　6、本细则同一项目（人才）同时符合不同层级奖项（资助）的，按“从优、从高、不重复”原则进行奖励（资助）。同一奖项（资助）在低等次已作奖励（资助）的，晋升到高等次时，只奖励（资助）差额部分。

　　7、本细则仅适用于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和台州经济开发区，扶持奖励经费由市、区两级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承担相应的比例，在市、区人才开发专项资金中列支。其他县（市）可根据当地实际，参照本细则研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经费奖励标准。

　　8、本细则自颁发之日起实施，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